2021年东莞市麻涌镇内河涌、水闸和排涝泵站划界成果说明
东莞市麻涌镇东莞市麻涌镇内河涌、水闸和排涝泵站按《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》和市水务局有关要求划界已完成，具体划界如下：
1、 内河涌管理范围划界：
内河涌以现状坎顶或者坡顶向内侧2米确定基准线，再以基准线向内侧4米为管理范围线。
二、水闸管理范围划界：
按照《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》的规定中型水闸管理范围按照水闸主体建筑物占地范围上、下游各50米，两侧宽度30米划定；小型水闸主体建筑物占地范围上、下游30 米，两侧宽度10 米划定管理范围。
三、排涝泵站管理范围划界：
排涝泵站管理范围按照《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》的规定按泵站主体建筑物占地范围及其周边，大型泵站（≥50 m3/s 或≥10000kw）50 米，中型泵站（[10，50）m3/s 或[1000，10000）kw）30 米，小型泵站（＜10 m3/s 或＜1000 kw）10 米。
中型排涝站管理范围按照泵站主体建筑物占地范围外扩30米划定；小型排涝站管理范围按照泵站主体建筑物占地范围外扩10米划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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